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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六届二

十二次董事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对通知中所列事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吴恒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吴恒先生简历见附件

１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业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附件

１

：吴恒先生简历

１

、基本情况

吴恒 男

３２

岁

２

、教育背景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税务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在职）攻读会计专业硕士（

ＭＰＡｃｃ

），获会计专业硕士

学位。

３

、工作经历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就职于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财务部，历任税务专员，会计主管。主要负

责普天集团总部税务日常工作，总部核算以及报表编制与分析，参与了普天集团设立普天股份过程中相关

税务事项。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就职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石油中心财务部，任实业板块会计管理岗。负责实

业公司本部日常会计管理工作，对实业板块所属公司的会计管理工作进行督导。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就职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会计管理部，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份任会计管理部财务会计

部部门经理，负责集团会计管理工作，组织了中化集团全面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工作，作为主要成员参

与了中化集团整体改制相关财务工作，负责改制审计工作。作为主要联系人负责国资委组织的对企业负责

人的业绩考核工作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的管理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本次聘任前，就职于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管理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任会计管理部总经理

助理，分管集团会计管理工作，协助总经理分管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国有资产产权

管理工作。

４

、专业资质

２００４

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２００６

年取得会计师资格（中级）

５

、与上市公司关系

吴恒先生到本公司就任后将成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６

、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７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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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５

、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９６

号·中化大厦·公司会议室。

６

、会议出席对象

⑴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⑵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英特药业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刊登在同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２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７

月

１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以及

７

月

４

日

９

：

００

—

９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９６

号·中化大厦·公司战略规划部。

４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

⑴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⑵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

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

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帐户卡。

四、其它

１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常设联系人：郑如秋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０６８７５２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８５０６８７５２

五、备查文件

１

、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英特药业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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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英特药业为控股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英特药业”）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拟为四家控股子公司

在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向银行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５

，

２６５

万元的担保，其中：为浙江英特生物制品营销有

限公司（简称“英特生物公司”）提供不超过

３

，

２００

万元的担保，为浙江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医疗器械

公司”）提供不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元的担保，为温州市英特药业有限公司（简称“温州英特公司”）提供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为宁波英特药业有限公司（简称“宁波英特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

，

６６５

万元的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

业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和英特药业股东会审议批

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及担保主要内容

㈠浙江英特生物制品营销有限公司

１

、英特生物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英特生物制品营销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杭州市莫干山路

１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罗国良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物制品、疫苗的批发（凭《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一般经营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市场营销策划，会议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上述经

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与上市公司关系：英特生物公司为英特药业的控股子公司（英特药业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而英特药业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２

、英特生物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３３６．２６ ５２５４．６８

负债总额

４１４６．１０ ４０７１．９３

银行贷款总额

３２０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４１４６．１０ ４０７１．９３

股东权益

１１９０．１６ １１８２．７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３４１９．３１ １３８７４．４４

利润总额

９．８８ ２５１．３９

净利润

７．４１ １６９．７７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英特生物公司无对外担保、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３

、英特生物公司产权关系结构图

４

、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方：浙江英特生物制品营销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

３

，

２００

万元

担保期限：英特药业为英特生物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每笔融资的担

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５

、英特药业为英特生物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英特药业为英特生物公司担保的余额为

３

，

２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实施后，英特药业

为英特生物公司担保的余额最高不超过

３

，

２００

万元。

６

、其他

英特生物公司股东张峰、牛爱国将各自持有的合计

３０％

的英特生物公司股权质押给英特药业后，英特

药业向英特生物公司提供

３

，

２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

㈡浙江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１

、医疗器械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杭州市莫干山路

１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张一鸣

注册资本：

５１８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医疗器械。 一般经营项目：玻璃仪器、制药机械及配件、机电产品（不含汽

车）、包装材料、化学试剂、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的销售及科技开发；医疗器械、制药机械的维修；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咨询）；会展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

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与上市公司关系：医疗器械公司为英特药业的控股子公司（英特药业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而英特药业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２

、医疗器械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７９５．００ ４３３８．５７

负债总额

３６１２．９６ ３１７６．６０

银行贷款总额

１８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３６１２．９６ ３１７６．６０

股东权益

１１８２．０４ １１６１．９７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２０８７．１８ ９３２６．６９

利润总额

２６．７６ ２８７．００

净利润

２０．０７ ２０６．３６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医疗器械公司无对外担保、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３

、医疗器械公司产权关系结构图

４

、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方：浙江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元

担保期限：英特药业为医疗器械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每笔融资的担

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５

、英特药业为医疗器械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英特药业为医疗器械公司担保的余额为

１

，

８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实施后，英特药业

为医疗器械公司担保的余额最高不超过

２

，

４００

万元。

６

、其他

在医疗器械公司职工持股会将其持有的

３０％

的医疗器械公司股权质押给英特药业后， 英特药业向医

疗器械公司提供

２

，

４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

㈢温州市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１

、温州英特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温州市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洛河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姜巨舫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中药材、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精

神药品（限第二类）、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麻黄碱复方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的批发（药品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医疗器械（具体以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为准，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的销售。 一般经营项目：保健食品、建筑材料、服装的销售；医药信息咨询服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与上市公司关系：温州英特公司为英特药业的控股子公司（英特药业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而英特药业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２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９６３５．５９ ２７７５７．００

负债总额

２５９１９．１２ ２６２３２．０５

银行贷款总额

１６４８．５０ １８４８．５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２４０１１．６２ ２４４０１．０５

股东权益

３７１６．４７ １５２４．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８００３．４７ ６４０２５．４１

利润总额

３６２．０２ １４４７．５１

净利润

２７１．５１ １０５８．５８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温州英特公司无对外担保、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３

、温州英特公司产权关系结构图

４

、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方：温州市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

担保期限：英特药业为温州英特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每笔融资的担

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５

、英特药业为温州英特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英特药业为温州英特公司担保的余额为

０

。 本次担保实施后，英特药业为温州英

特公司担保的余额最高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６

、其他

在温州英特公司股东徐新光等

２２

位自然人将各自持有的合计

４９％

的温州英特公司股权质押给英特药

业后，英特药业提供

８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

㈣宁波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宁波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慈溪市古塘街道担山北路

８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姜巨舫

注册资本：

４

，

７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

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疫苗、体外诊断试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麻黄碱复方

制剂、医疗用毒性药品批发；医疗器械经营（按许可证核定范围经营）；预包装食品批发；汽车货运服务；中

药饮片加工（仅限分支经营）。 （以上均在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化学试剂、玻璃仪器、卫

生保健用品、保健食品批发、零售；中药材收购（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

营的项目）。

与上市公司关系：宁波英特公司为英特药业的控股子公司（英特药业持有其

５１％

的股权），而英特药业

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

２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９００４．０４ １５１０１．４４

负债总额

１４１２９．８３ １３２４０．００

银行贷款总额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４１２９．８３ １３２４０．００

股东权益

４８７４．２１ １８６１．４４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１７８１．０５ ３５６１８．３１

利润总额

１７．０５ ３３．１１

净利润

１２．７７ ６．３３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宁波英特公司无对外担保、重大诉讼与仲裁事项。

３

、宁波英特公司产权关系结构图

４

、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方：宁波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

１

，

６６５

万元

担保期限：英特药业为宁波英特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的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每笔融资的担

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５

、英特药业为宁波英特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英特药业为宁波英特公司担保的余额为

１

，

６６５

万元。 本次担保实施后，英特药业

为宁波英特公司担保的余额最高不超过

１

，

６６５

万元。

６

、其他

除英特药业为宁波英特公司提供

１

，

６６５

万元担保外，应小平等其他宁波英特公司股东将按其持股比例

为宁波英特公司融资提供

１

，

６００

万元的担保。

三、董事会意见

１

、英特生物公司、医疗器械公司、温州英特公司、宁波英特公司为满足业务经营发展需要向相关银行

融资，控股股东英特药业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公司整体利

益。

２

、英特生物公司、医疗器械公司、温州英特公司、宁波英特公司均为英特药业的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

和财务状况良好，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为其提供融资担保，不会给英特药业带来重大风险。

３

、英特药业为英特生物公司、医疗器械公司、温州英特公司提供担保时，其他股东需将其持有的被担

保方的股权质押给英特药业进行反担保；英特药业为宁波英特公司提供

１

，

６６５

万元担保时，应小平等其他

宁波英特公司股东将按其持股比例为宁波英特公司融资合计提供

１

，

６００

万元担保。上述担保有利于英特药

业控股子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是公平、对等的。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５

，

３３３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英

特药业和英特药业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６９．６７％

。 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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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和《关

于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09]1354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3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3.1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83,034.00

万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79,932.22

万元。 北京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09

年

1

月

28

日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京永验字

（

2009

）第

21007

号《验资报告》。

公司及吉林得利斯在中国农业银行诸城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账户号分别为

449001040069509

、

377005085018010024560

，并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

行及民生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

2010

年

2

月

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及

2010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得利斯食品使用超募资金

11,360.00

万元， 以增资投入的方式建设西安得利斯

50

万头生猪胴体分割和年产

5,000

吨调理食品加工项目。 西安得利斯在中国工商银行诸城支行开立账号为

1607004119200049155

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于

2010

年

4

月

15

日与民生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诸城支行正式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

1

、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83,034.00

万元

,

募集资金净额为

79,932.22

万元。 所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建设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2

万吨高档肉制品项目》和《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年屠宰

200

万头

生猪及冷却肉加工项目》。目前吉林得利斯项目已建设完毕，公司本部年产

2

万吨高档肉制品项目正在建设

当中。

2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

1

）

2010

年

2

月

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超募资金建设生猪副产品

深加工项目的议案》，为了提高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公司利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2,680.80

万元在公

司本部建设生猪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超募资金建设西安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

50

万头

生猪胴体分割和年产

5,000

吨调理食品加工项目的议案》，为了提高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开拓

西北市场，同意利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1,360.00

万元向子公司西安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西安得

利斯

"

）增资，用于建设西安得利斯

50

万头生猪胴体分割和年产

5,000

吨调理食品加工项目；审议通过了《关

于利用超募资金建设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年生产

8,000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的议案》。 为了提高公司超

募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开拓东北市场，同意公司利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10,230.60

万元对子公司吉林得利斯

进行增资，用于建设吉林得利斯年生产

8,000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进行

了公告。

2010

年

2

月

26

日，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三项议案。

（

2

）

2010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拟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还款总金额为

11,000

万元，包括中国农业银

行诸城市支行短期借款

5,000

万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短期借款

6,00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

日进行了

公告。

3

、资金闲置情况

（

1

）

2010

年

11

月

12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和《关于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分别将募集资金专户中的

3,000

万和

3,500

万元转入公司及子公司

吉林得利斯有限公司，暂时作为流动资金使用，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当时超募资金建设项目 《生猪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年生产

8,000

吨高档肉

制品项目》两项目正处在建设时期，部分资金处在闲置状态，截止

2010

年

10

月底，以上两项目资金余额为

9,

420.00

万元和

9,961.92

万元（含利息）。 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2

）

2011

年

6

月

7

日，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6,500

万元全部予以归还，存入了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2011

年

6

月

9

日进行了公告。

（

3

）截止

2011

年

5

月底，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诸城市支行开立的账号

449001040069509

余额为

109,379,

713.63

元、 吉林得利斯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开立的帐号

377005085018010024560

余额为

31,

650,346.60

元、 西安得利斯在中国工商银行诸城支行开立的账号

1607004119200049155

余额为

65,425,

892.38

元。

三、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着遵循股东利益

最大化的原则，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

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得利斯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审议通过了《关于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将其剩余资金中的

3,000

万元暂时补充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近

176

万元，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

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同时承诺：

1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改变或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2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时间不超过六个月，保证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3

、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4

、公司本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和风险投资，并承诺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任何证券投资和风险投资。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维护公司

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此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时，公司承诺在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若募投项目需

要进行资金支付，公司将及时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款项。 因此，我们同意此次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照《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公司章程》等规

章制度，认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降低财务费用，提升业绩，符合上市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两项目中的

3

，

000

万元、

3

，

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认为：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得利斯食品及子公司吉林

得利斯分别使用

3,000

万元和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降低财务成本；本次合计补充流动资金

6,000

万元，没有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

，时间没有超过

6

个月，

且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

进行的情形，也没有损害股东利益；得利斯食品及子公司吉林得利斯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任何证券投资或

风险投资，且承诺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任何证券投资和风险投资；得利斯食

品及子公司吉林得利斯本次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基

于上述核查， 本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孙振、 张荣石同意得利斯食品及其子公司吉林得利斯分别使用

3,

000

万元和

3,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3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4

、民生证券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1-013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2011

年

6

月

10

日上午

9

：

00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

地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本次会议已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以电话、传真的方式通知各位

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实际出席董

事

5

人。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和平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过全体与会

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募集资金项目闲置的

3,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在

6

个月内偿还。 同时，在使用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若募投项目需要进行资金支付，公司将及时予以归还。

二、以

5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同意将《吉林得利斯年生产

8,000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

3,000

万元暂时补充吉林得利斯流动资金，并在

6

个月内偿还。 同时，在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若募投项目需要进行资金支付，公司将及时予以归还。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1-014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2011

年

6

月

10

日下午

14

：

00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

地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本次会议已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以电话、传真的方式通知各位

监事。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臧辉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过全体与

会监事认真审议，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 同意将募集资金项目中闲置的

3,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

在

6

个月内偿还。 同时，在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若募投项目需要进行资金支付，公司将及时予

以归还。

表决结果：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吉林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同意将《吉林得利斯年生产

8,000

吨高档肉制品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

3,000

万元暂时补充吉林得利斯流动资金，并在

6

个月内偿还。 同时，在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若募投项目需要进行资金支付，公司将及时予以归还。

表决结果：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股票简称：

*ST

北生 编号：临

2011-016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经公司

201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10

年

3

月

10

日获中国证监会受理审核（《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通知书》

[100203]

号）。 公司

2011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期限延

长一年。

201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00203

号

]

（以下简

称

"

反馈意见

"

）。 由于工作时间关系，公司未能在反馈意见规定的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材料， 公司已于

2010

年

11

月

17

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延期报送反馈意见回复的申请 （详见公司临

2010-

026

号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反馈意见的回复材料仍在准备当中

,

公司将在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全部完

备后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600251

股票简称：冠农股份 编号：临

2011-025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以

传真方式、电子邮件方式或亲自送达方式发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在新

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

48

号库尔勒工业园一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8

人（李愈先生、崔建文先

生、梁永先生、魏鸿彬先生、李建国先生、孟琳先生、王新安先生、何云先生）出席会议；独立董事马洁因外出

公差，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王新安代为出席。公司部分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愈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对新疆冠农艾丽曼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增资的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6

月

14

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临

2011-026

号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新疆冠农艾丽曼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增资

12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冠农股份以自

有资金增资

612

万元人民币，其他自然人股东增资

588

万元人民币，使其注册资金增至

1700

万元人民币。 公

司持有新疆冠农艾丽曼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51%

的股权。

该项报告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1

票弃权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马洁投弃权票，弃权理由：对冠农艾丽曼增资事宜，建议对其必要性再做充分研究。

二、审议通过《公司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6

月

14

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临

2011-027

号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公司董事会同意暂用自有资金

4000

万元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吐鲁番市

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系自然人刘福成、陆伟岗、傅建忠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330

万

元，注册地：吐鲁番市新编区

12

号。 法定代表人：刘福成。 经营范围：硫铁矿石销售。

该项报告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3

票弃权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马洁投弃权票，弃权理由：对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公司事宜，建议进行更充分讨论和论证。

独立董事王新安投弃权票，弃权理由：无法判断定价的公允性。

独立董事何云投弃权票，弃权理由：对被收购方财务报表数据的异常变动存有疑虑，对拟收购的采矿

权给企业可能带来的收益存有疑虑。

三、 审议通过 《关于新疆冠农果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议

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6

月

14

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临

2011-028

号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

公司全资子公司

--

新疆冠农果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出资

5000

万元，在巴州和硕县境内投资成立

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冠农果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从莎车冠农果蔬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搬迁一条日处理

1000

吨原料意大利生产线及配套设施，经评估确认价值

3000

万元，同意现金出资

2000

万

元，投资设立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公司董事会同意新疆冠农果蔬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该项报告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1

票弃权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马洁投弃权票，弃权理由：冠农果蔬本身处于亏损状态，再投孙公司巴州冠农番茄，增加了公

司管理层次，建议研究其它方式达到同样目的。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251

股票简称：冠农股份 编号：临

2011-026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新疆冠农艾丽曼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实施增资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投 资 方：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受 资 方：新疆冠农艾丽曼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艾丽曼公司

"

）

●

增资数额：人民币

1200

万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与张茂林、杜保国等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设立的新疆冠农艾丽曼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其经营范围

主要为农产品、食品加工、仓储与销售，进出口业务。艾丽曼公司注册地址：新疆库尔勒市。艾丽曼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伍佰万元人民币（

￥5,000,000.00

）。其中，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55

万元，占股

51%

；

自然人张茂林出资

108

万元，占股

21.6%

；自然人张群出资

80

万元，占股

16%

；自然人杜保国出资

47

万元，占

股

9.4%

；自然人陈锦屏出资

10

万元，占股

2%

。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1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同意艾丽曼公司实施增资

1200

万元人

民币，其中：冠农股份暂以自有资金

612

万元对艾丽曼公司进行增资，自然人张茂林以自有资金增资

320.18

万元，自然人张群拟以自有资金增资

164.22

万元，自然人杜保国拟以自有资金增资

96.6

万元，自然人陈锦屏

拟以自有资金增资

7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艾丽曼公司注册资本金将达到

1700

万元，其中：冠农股份出资

867

万元，占股

51%

；自然人张茂林出资

428.18

万元，占股

25.18%

；自然人张群出资

244.22

万元，占股

14.37%

；

自然人杜保国出资

143.6

万元，占股

8.45%

；自然人陈锦屏出资

17

万元，占股

1%

。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艾丽曼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0

月

10

日，是由公司与自然人张茂林、张群、杜保国、陈锦屏共同出资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新疆库尔勒市。法定代表人：崔建文。主要经营：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番茄干、辣

椒干、干果制品）、水果、其他农副产品，货物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等。注册资金：人民币伍佰万元，其中：冠

农股份持有

51%

的股权；自然人张茂林持股

21.6%

；自然人张群持股

16%

；自然人杜保国持股

9.4%

；自然人

陈锦屏持股

2%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艾丽曼公司总资产

4155.81

万元、 负债总额

3583.78

万元、 净资产

572.03

万元、净利润

64.95

万元。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冠农艾丽曼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冠农股份旗下专业运营林果产业的企业平台。 艾丽曼公司将率先在

新疆林果产业内一手抓产品标准制定，一手抓品牌运营模式创新。 利用已建成的仓储物流及市场渠道，同

步进行新疆干鲜果的快速吞吐，从而极大扩展消费群体，打造全新利润增长拉动点。 公司此次对艾丽曼公

司实施增资，可提高艾丽曼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为推进艾丽曼公司健康持续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决议；

2

、艾丽曼公司董事会决议；

3

、艾丽曼公司股东会决议；

4

、艾丽曼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报告；

5

、艾丽曼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251

股票简称：冠农股份 编号：临

2011-027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 别 风 险 提 示

独立董事马洁投弃权票，弃权理由：对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公司事宜，建议进行更充分讨论和论证。

独立董事王新安投弃权票，弃权理由：无法判断定价的公允性。

独立董事何云投弃权票，弃权理由：对被收购方财务报表数据的异常变动存有疑虑，对拟收购的采矿

权给企业可能带来的收益存有疑虑。

不存在矿业权权属及其限制或者争议情况。

昊鑫矿业矿业权的取得已经通过登记、备案、批准等相关手续。

根据对昊鑫矿业矿业权评估的结果，矿业权的价值为

1022.44

万元，由于矿区地质勘探程度比较低，还需做

进一步的地质工作，控制探明矿区资源量。 所以，该矿的矿业权的价值、开发效益拥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昊鑫矿业目前生产条件还不成熟，尚需进行技术改造，矿井通过竣工验收后，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方

能进行生产。 预期到

2012

年

6

月可达到

3

万吨

/

年矿石的生产规模，

2013

年可达到

5

万吨

/

年矿石的生产规模。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暂用自有资金

4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收购事宜公司已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发布了《公司收购股权公告》（临

2011-002

号，相关内容详见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海证券报》

B32

版和《证券时报》

D7

版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该收购事宜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决定暂用自有资金

4000

万元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昊鑫矿业

"

）

100%

的股权。 昊鑫矿业系自然人刘福成、陆伟岗、傅建忠共同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330

万

元，注册地：吐鲁番市新编区

12

号。 法定代表人：刘福成。 经营范围：硫铁矿石销售。

公司已就上述事项于

2011

年

2

月

12

日与转让方，自然人：刘福成、陆伟岗、傅建忠签订了《股权收购框架

协议》。 并将于近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转让的作价依据为：以昊鑫矿业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依

据，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款为

4000

万元人民币。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1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公司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

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暂用自有资金

4000

万元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

（三）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昊鑫矿业的矿业权情况

1

、昊鑫矿业有合法的矿业权证书

--

采矿许可证。 昊鑫矿业已经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了相关费用（如

探矿权使用费、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价款、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等）。 昊鑫矿业的矿业权

权属转移需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程序。公司收购的是昊鑫矿业全部股权，不需要办理矿业权

的变更登记手续。昊鑫矿业矿业权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昊鑫矿业已经取得相

应的项目审批和环保审批手续，由于该矿的改扩建工程尚未竣工验收，目前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昊鑫矿

业属于私营企业，不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同意出让矿业权的批准文件。

2

、昊鑫矿业目前拥有的矿区面积为

0.7949km2

；矿区范围内可采储量为资源量

12.62

万吨，其中金金属

量

454.14

千克。 生产规模为

3

万吨

/

年矿石，矿业权有效期限为

2008

年

6

月

-2011

年

11

月。 根据矿区和选厂的

水、电、开发技术等生产配套条件，预期达产时间为

2012

年

6

月左右，生产规模为

3

万吨

/

年矿石，

2013

年预计

生产规模可达

5

万吨

/

年矿石，届时投资收益率可达

31.44%

。

3

、公司委托中介单位对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矿权持有人在审计、评估、法律、矿权等方

面进行了尽职调查，根据审计结果，昊鑫矿业净资产为

1975.59

万元，评估后净资产为

3,786.28

万元。 收购昊

鑫矿业全部股权的价款为现金

4000

万元人民币（含税），溢价

2024.41

万元，溢价比率为

102.4%

，按照评估结

果计溢价比率为

5.64%

。

4

、昊鑫矿业符合取得矿业权开发利用所需要的勘探、开发资质、准入条件。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系自然人刘福成、陆伟岗、傅建忠共同出资，于

2002

年

12

月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昊鑫矿业注册资本

3330

万元，注册地：吐鲁番市新编区

12

号。 法定代表人：刘福成。 经营范围：

硫铁矿石销售。昊鑫矿业

2008

年

6

月，取得了新疆吐鲁番伊山金矿的采矿权，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昊鑫矿业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434.90

万元，负债总额

2459.30

万元，净资产

1975.59

万元。

昊鑫矿业股东简介：

刘福成，男，汉族，身份证号：

650203194112261416

，住址：新疆奎屯市阿勒腾肯特

20

幢

541

号附

1

号。 出

资

1332

万元，持有

40%

的股权；

陆伟岗，男，汉族，身份证号：

330602196004060019

，住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延安路

34

号

3

幢

201

室。

出资

999

万元，持有其

30%

的股权；

傅建忠，男，汉族，身份证号：

330621196310190857

，浙江省绍兴县柯岩街道澄湾村后澄湾

338

号。 出资

999

万元，持有其

30%

的股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出具了

"

五洲松德审字【

2011

】

2-0492

号

"

《吐鲁番市

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4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经审计，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昊鑫矿业资产总额

4434.90

万元，负债总额

2459.30

万元，净资产

1975.59

万元。

（二）新疆新新华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出具了

"

新新华夏评报字【

2011

】

017

号

"

《新疆

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项目整体资产评估报告》，经

评估，截止

2011

年

4

月

30

日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前账面资产总额计人民币

4,434.90

万元，负

债总额计人民币

2,459.30

万元，净资产总额计人民币

1,975.59

万元；评估后资产总额计人民币

6,245.59

万元，

负债总额计人民币

2,459.30

万元，净资产计人民币

3,786.28

万元。

（三）北京矿通资源开发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出具了

"

矿通评报字【

2011

】第

014

号

"

《吐

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吐鲁番伊山金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经评估，确定吐鲁番市昊鑫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吐鲁番伊山金矿评估基准日的采矿权价值为人民币

1022.44

万元。

（四）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出具了《关于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尽职调

查报告》，经调查，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收购涉及的收购对象系依法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对象的

股东持有的收购对象的股权权属清晰，收购对象具有相应的资产，收购对象的经营范围及业务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除本报告已经说明的问题及公司本次收购尚须履行审批（包括公司内部批准程序及政府有关

部门审批程序）、工商变更登记事项外，公司本次收购不存在其他重大法律障碍。

（五）昊鑫矿业持有证号为

"6500000832131"

的新疆吐鲁番伊山金矿《采矿许可证》。开采矿种：金矿、硫

铁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3

万吨

/

年，矿区面积

0.7949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三年零五个月，自

2008

年

6

月至

2011

年

11

月。

（六）昊鑫矿业拥有的吐鲁番伊山金矿概述：

1

、该矿区位于吐鲁番市南

80

公里，海拔

1254

米，交通条件较好，矿区无水电，生活生产用水需到吐鲁番

市、库米什镇或托克逊县拉运，矿区柴油发电。 目前该公司在

221

团工业园区建有日处理矿石量

300

吨的选

矿厂，占地面积

54

亩，生产生活用电采用大电网供电，生产生活用水量充足。 厂区内建有破矿、磨矿车间、

6

个

100

立方米的炭浆罐、储水池和循环水池及地磅房。

2

、勘查面积：伊山金矿矿带长

1.12

公里，宽

200

米，产于断裂破碎蚀变带中。平均品位

2.03

克

/

吨

-6.45

克

/

吨。

3

、矿区面积

0.7949

平方公里，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2006

年出具的《新疆吐鲁番

市伊山金矿、硫铁矿生产地质报告》评审意见书，矿区范围内保有的矿产资源储量为：

金矿体资源储量：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

122b

）；矿石储量为

9.22

万吨，金金属量

325.8

千克；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

）：矿石储量为

4.50

万吨，金金属量

170

千克。

硫铁矿资源储量：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

）；矿石量为

1.09

万吨。

另外报告估算了金矿体预测资源量（

334

）：矿石量

0.46

万吨，金金属量

15.1

千克。

L2

、

L5

两个矿体伴生的

银金属量

882.5

千克。

4

、矿山规模，伊山金矿矿山选厂按年采选矿

5

万吨规模进行评价。

5

、初步效益估算：按照年处理矿石

5

万吨计，净利润

1415

万元，年所得税

471

万元，项目生产后投资利润

率为

31.44%

，投资利税率为

53.34％

，投资回收期

1.94

年。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该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就上述事项将于近期与交易对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

定：

（一）股权转让的数额：

公司董事会同意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

（二）股权转让的价格及支付方式：

交易各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为：以昊鑫矿业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依据，双方协商确定公司

以

4000

万元人民币受让昊鑫矿业

100%

的股权。 由公司代扣代缴转让方个人所得税款

134

万元。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

15

个工作日内，在该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前，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2500

万元

人民币；经工商部门办理完变更登记手续，昊鑫矿业股权过户到公司名下之日，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966

万元

人民币；剩余款项在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

6

个月内付清。

（三）经审计确认，昊鑫矿业的债权为

2237.24

万元人民币，债务为

2436.86

万元人民币，公司于转让方就

昊鑫矿业债权债务的确认、清偿等签署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草案）、《股东确认函》（草案）、《确认函》（草

案）、《债权暨债务清偿协议书》（草案）。明确了昊鑫矿业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负责清偿。并从公司支

付的第一笔转让款

2500

万元中，直接支付

2400.35

万元给昊鑫矿业，保证昊鑫矿业债权债务的顺利清偿。

五、本次股权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有助于公司增加资源占有量，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对公司本期及

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

、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营业执照

2

、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许可证

3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4

、《股权转让协议》（草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草案）、《股东确认函》（草案）、《确认函》（草案）、《债

权暨债务清偿协议书》（草案）

5

、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

6

、吐鲁番市伊山金矿项目建议书

7

、 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1-4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五洲松德审字【

2011

】）

2-0492

号）

8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项目整体资产评

估报告（新新华夏评报字【

2011

】

017

号）

9

、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吐鲁番伊山金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矿通评报字

[2011]

第

014

号）

10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吐鲁番市昊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尽职调查报告

11

、《公司收购股权公告》（临

2011-002

号）。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251

股票简称：冠农股份 编号：临

2011-028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

新疆冠农果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设立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方：新疆冠农果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冠农果蔬

"

）

●

投资标的名称：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巴州冠农番茄

"

）

●

投资金额和比例：现金出资

2000

万元，实物出资

3000

万元，占股

100%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投资基本情况：

新疆冠农果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冠农果蔬同意出

资

5000

万元，在巴州和硕县境内投资成立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其中：冠农果蔬现金出资

2000

万元，实物出资

3000

万元。 经新疆瑞智资产评估事务所

"

新瑞智评报字【

2011

】第

006

号

"

《关于

"

新疆冠农果

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组建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确认：在评估

基准日

2011

年

3

月

20

日，纳入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机器设备）评估价值为

3070.79

万元。 新疆华瑞有限责任

会计师事务所

"

新华瑞会验字【

2011

】

A001

号

"

《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验资报告》，审验巴州冠农

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由法人股东冠农果蔬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前一

次缴足。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1

年

6

月

10

日，公司召开三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定，同意冠农果蔬以现金出资

2000

万元，实物

出资

3000

万元，合计

5000

万元，投资成立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冠农果蔬持股比例

100%

。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冠农果蔬位于新疆库尔勒市团结南路

48

号，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愈。其经营范围主

要为：生产、加工、销售：果浆、果酱、果汁、冷冻蔬菜及其它果蔬产品。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亿元（

￥1

亿元）。截

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冠农果蔬公司总资产

80184.57

万元，负债总额

81974.46

万元，净资产

-1789.89

万元、净

利润

-8320.42

万元。 资产负债率

102.23%

。

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冠农果蔬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巴州冠农番茄建设地点为农二

师

24

团林业工作站（

26

片区）

2

支

1

斗

15-16

农。 法定代表人：蔡会军。 主要经营：番茄酱的制造及销售。 生产

规模：日加工番茄

2000

吨，年加工番茄原料

10

万吨，年生产

36°-38°

成品番茄酱

12121

吨。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的要求， 项目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当地红色产业并推

动产业技术进步，整合当地生产资源，能够带动当地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增加农民、职工收入，加强

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在产品品种和产量上都有较大优化

和提高，从而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决议；

2

、冠农果蔬董事会决议；

3

、冠农果蔬

2010

年度审计报告。

4

、《新疆冠农番茄食品有限公司日处理番茄

2000

吨生产线项目》可研报告

5

、农二师发改委

"

师发改发【

2011

】

44

号《关于新疆冠农番茄食品有限公司日处理番茄

2000

吨生产线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6

、《关于

"

新疆冠农果蔬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组建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

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

7

、《巴州冠农番茄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验资报告》

8

、巴州冠农番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果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28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2011

年

3

月

12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设立

"

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厚地稀土

"

）。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7.5

亿元人民币，其中，本

公司以现金

20000

万元出资，持有新公司

26.67%

的股权，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西昌志

能

"

）以其拥有的

"

德昌大陆槽稀土矿

"

采矿权价值中的

50000

万元出资，持有新公司

66.67%

的股权；德昌志

能稀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德昌志能

"

）以现金

5000

万元出资，持有新公司

6.66%

的股权。 该事项的相

关公告已发布于

2011

年

3

月

15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net

上。

2011

年

6

月

3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股东西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转让出资权的议案

"

、

"

关于同意德昌厚地稀土矿业有限公司新股东以西

昌志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资的议案

"

。 刘国辉、马克勤、成都市广地绿色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

称

"

广地绿色

")

等改以西昌志能

78.0745%

股权，作价

50000

万元，作为出资投入厚地稀土。 该事项的相关公

告已发布于

2011

年

6

月

8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net

上。

2011

年

6

月

13

日，本公司接到厚地稀土的通知，刘国辉、马克勤、广地绿色等根据《出资协议》的约定已

经以西昌志能

78.0745%

股权作为出资投入厚地稀土，四川金达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

验字【

2011

】第

116

号

"

验资报告验证厚地稀土股东出资

7.5

亿元全部到位， 厚地稀土已在所属地工商局完成工商登记相关程序，

工商注册号为

513424000005821

。

同日，厚地稀土与广地绿色签署协议，广地绿色将西昌志能

21.9255%

股权出售给厚地稀土，本次交易

按北京湘资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湘资国际评字（

2011

）第

031

号》评估报告确认的西昌志能的评估价

值

64041.44

万元作为价格确认基准，经双方协商

21.9255%

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14041.44

万元。 交易完成

后，西昌志能成为厚地稀土的全资子公司。

特此公告。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13

日


